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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路街道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街道各类突发事件的信息报告工

作。

第二条 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要坚持“快报事实、慎报原因、

实事求是、依法处置”原则。

第三条 街道党政办公室挂应急管理办公室牌子，承担应急

值守安排、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等应急管理职能，街道办事处各

职能科室、各中心、综合行政执法队、各居民区是向党政办公室

及街道值班室报告突发事件信息的责任主体，党政办公室（应急

办）是负责本单位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的责任部门。

第四条 一般级别以上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及

社会安全事件等信息（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范围与标准详见附件1）

及符合《普陀区政府系统值班工作规范》第十四条规定的下列五

项事件信息应及时向街道值班室报告，值班室应及时向党政办公

室报告。

（一）凡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的；

（二）虽然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影响较低，但随着事件的发

展和演化，可能造成重大危害或重大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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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能引发突发公共事件、影响公共安全的敏感信息和

预警预测信息；

（四）媒体和社会公众集中关注的部分热点、焦点信息；

（五）其他需要报告的重要紧急信息。

第五条 符合第四条的突发事件信息，应在事发后 30 分钟内

以口头方式、1 小时内以书面方式报告；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公

共事件，应当立即报告。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分级标准，按照国家

和本市相关规定执行。凡本市发生 1 人死亡（含 1 人）或 3 人重

伤（含 3 人）的事件，均列为较大事件。

要对照信息报送要素（附件 4），报送信息内容全面、表述

精准，同步报送能反映现场状况的图片或视频，确保信息报送质

量。

第六条 根据《普陀区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管理办法》规

定，实行突发事件信息每日零报告制度（详见附件 2）。

各报告责任主体每日 15:00 前报送前一日下午 15：00 至当

日下午 15:00 突发事件信息至党政办公室；党政办公室由专人汇

总信息后通过城运平台或政务微信值班值守工作台及时向区总

值班室报送。

节假日最后一天由值班人员汇总节假日期间总体情况，形成

值班工作小结，于当天 15:00 前通过区城运平台上报区总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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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第七条 突发事件信息报告执行首报、续报和终报制度。

首报是在发现或获悉突发事件后的初次报告，主要包括事发

时间、地点、人物、单位、起因、简要过程、造成或可能造成的

危害、应急处置救援情况、负责现场指挥处置的部门、负责人及

其联系方式等。

续报是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的阶段性报告，主要包括事发

单位基本情况、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影响范围、发展趋

势、处置情况以及请求事项和工作建议等。

终报是在突发事件处置结束后的总结评估报告，主要包括事

件基本情况与事发原因分析、处置过程与结果、责任划分与处理、

教训与整改措施等。

第八条 值班人员向区总值班室上报突发事件信息前须经街

道带班领导或值守应急分管领导审核，并向党政办公室报备，根

据事态情况及时报主要领导。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应当主动

与党政办公室、事发单位及相关处置部门等保持联系，及时上传

下达处理意见，催办落实领导批示和交办事项，及时跟踪事态发

展，随时续报反馈相关信息。

书面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实行统一格式（详见附件 3）。

党政办专人负责在区值班备勤系统上进行统一填报突发事

件首报和续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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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报告涉密的突发事件信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

规定。

第十条 将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统一纳入工作考核体系。

附件：1.普陀区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范围与标准

2.长寿路街道值班值守工作零报告

3.长寿路街道突发事件情况报告表

（报告内容请参考附件 4 信息报送要素）

4.信息报送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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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普陀区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范围与标准

一、自然灾害类

(一)气象灾害

1、区内发生 III 级（黄色）以上气象、水旱、地震、海洋、生

物等自然灾害，造成民居进水、农田受淹、建筑倒塌以及防汛墙发

生险情、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公共设施严重受损、人员伤亡及重大

财产损失等灾害情况的。

(二)地质灾害

2.发生地面沉降或地基塌陷影响道路通行或建筑物倾斜，影响

居民生产生活安全的。

(三)地震灾害

3.其他地区发生地震对本区有影响的。

(四)生物灾害

4.在区域内发生、预计造成公共财产损失的生物灾害。

5.新发现 1 例以上外来有害生物的。

二、事故灾难类

(一)安全事故

6.区内因生产、交通、旅游、医疗等各类安全事故造成 1 人以

上死亡(失踪)或 3 人以上受伤或较大财产损失的。

7.学生及未成年人或敏感人群在教学场所或其他敏感场所发生

1人以上非正常死亡事件，或可能引发次生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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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区内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标志性建筑、旅游景点、人群密集

场所、居民住宅尤其是高层住宅发生火灾事故，造成 1 人以上死亡

或 3 人以上重伤或较大财产损失的。

9.区内大型群众性活动、节假日娱乐活动和大型商场、超市促

销活动，以及其他人员聚集较多的场所因拥挤、踩踏造成 1 人以上

死亡或 3 人以上伤亡的。

10.铁路、轮渡、公交、轨道交通等重要公共交通设施在区域内

发生故障或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交通瘫痪或较大财产损失的。

11.区内因设备故障或事故原因，造成供电、供气、供水、供油、

通讯等长时间、大面积中断，影响正常生产生活的。

12.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质等各类危险品在生产、经营、储存、

运输、使用、废弃过程中发生爆炸、泄露、环境污染等情况的。

13.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

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发生安

全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或 3 人以上重伤的。

14.区内桥梁隧道、道路设施、居民住宅等建筑物坍塌或严重受

损，产生较大影响的。

(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

15.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1 人以上死亡或 3 人以上中毒的

16.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 100 人以上的。

17.非法排放、倾倒、埋藏剧毒或危险废弃物的。

三、公共卫生事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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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染病事件

18.发布Ⅳ级(蓝色)以上疫情预警信息的。

29.发生Ⅳ级(蓝色)以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动植物疫情，影响

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的。

20.同一学校、幼儿园、社区、自然村、企业、建筑工地等一周

内发生 10 例以上聚集性传染病的(不含流感、感染性腹泻)。

21.发生甲类传染病、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的乙类传染病、新发

传染病、国家宣布已消灭的传染病病例的。

(二)食物中毒事件

22.发生 1 人以上死亡或一般企事业单位、社区、自然村发生 30

人以上(疑似)食物中毒的。

23.学校、幼儿园、大型活动中发生 10 人以上(疑似)食物中毒

的。

(三)其他中毒事件

24.造成 1人以上死亡或 3 人以上受伤的非职业一氧化碳或其他

气体中毒的。

25.发生 3 人以上急性中毒的。

26.发生 1人以上死亡的职业中毒，或 3人以上急性职业中毒的。

四、社会安全事件类

(一)群体性事件

27.在区党政机关、标志性建筑等重要场所、重点地区发生 10

人以上群体性事件，且参与人员有明显过激行为，或在其他场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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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200 人以上群体性事件。

28.区内发生聚众堵路、阻塞交通，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

29.在辖区内学校发生未经批准的大规模聚集事件及在校园网

上出现大规模串联、煽动活动的。

30.在辖区内医院发生 20 人以上聚集封门、堵路、闹丧等严重

扰乱医疗秩序的，或有明显过激行为的集体上访事件。

31.在辖区内公共场所发生自焚、卧轨，或在重点要害部位、敏

感区域发生跳楼等极端个人行为的。

32.区内因动拆迁矛盾、重大工程施工等引发的极端事件。

33.区内发生涉及有关政府部门公权力使用，可能引发社会关注

的事件。

34.在互联网、手机短信上出现与我区有关的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或引发网络炒作的群体性事件信息的。

35.其他可能对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建设造成较大影响的

事件。

36.造成人员伤亡的群体性事件。

(二)涉外突发事件

37.外籍人员在我区发生人员伤亡(失踪)，或重大财产损失的，

或安全和权益受到严重威胁的，或参与较大影响事件的。

38.境外发生的涉及我区人员伤亡(失踪)，或重大财产损失的;

由我区境外机构、出访、劳务人员，或留学生等引起的并造成重大

影响的境外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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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区内发生有关涉外、涉港澳台侨、涉少数民族、涉宗教事务

等敏感事件。

(三)刑事案件

40.区内发生爆炸、劫持、核生化等恐怖袭击事件。

41.区内发生杀人、爆炸、纵火、投毒、绑架、抢劫、伤害、强

奸、制贩毒、劫持人质、攻击信息网络等影响重大的恶性刑事案件。

42.区内发生涉枪、涉黑、涉恶等影响重大的案件。

五、敏感事件

43.区内发生涉及敏感时间、敏感地区或敏感人物，可能引发社

会关注的事件。

44.受到媒体和网民的广泛关注，在网络上转发量(点击量)超过

500 次，评论数(回帖数)超过 100 次的涉区舆情信息。

45.区内发生突发事件不在上述规定范围或未达到标准的，但发

生在敏感地点或敏感时期，涉及敏感人群，或持续时间较长、社会

影响较大，或有其他特殊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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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长寿路街道值班值守工作零报告

报告主体

（科办队、中

心、居民区）

日期

本区域（条线）过去二十四小时社会面运行平稳，未发生《普陀

区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范围与标准》内需报告的突发事件。

报告人：



- 11 -

附件 3 长寿路街道突发事件情况报告表

（报告内容请参考附件 4信息报送要素）

报告主体

（科办队、中

心、居民区）

报告时间

（几时几

分）

报党政办 是/否

事件处理置

状态

完成/

未完成

事件发生

单位名称

突发事

件类型

发生（现）

时间

具体地址

突发事件

内容

主要

原因

人员伤亡/

财物损失/

影响情况等

已采取的措施

及后续措施等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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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信息报送要素

事件类型 报送主体 基本信息 关键信息报送要素

火灾事故

科办队、

中心、居

民区

时间地点

人员伤亡

损失

是否出水 过火面积 起火原因 人员送医

居民影响 居民安置
群租或

违建

现场照片

视频

交通影响

安全生产

事故

科办队、

中心、居

民区

时间

地点

是否违规

操作
财产损失 影响范围

基本情况 事故认定 后续处置

人员安抚
现场照片

视频

人员聚集

事件

科办队、

中心、居

民区

时间地点

人员伤亡

过激行为

安抚情绪
原因及采

取措施
现场领导

现场照片

视频

影响范围

（户数）
抢修情况

预计恢复

时间

秩序情况 周边影响

涉及学校

及学生高

坠事故

科办队、

中心、居

民区

时间地点

人员伤亡

基本情况
家属及安

抚情况
采取措施

事件认定 后续处置

协助安抚

异常亡人

及高坠事

故

科办队、

中心、居

民区

时间地点

人员伤亡

基本情况
家属及安

抚情况
采取措施

事件认定 后续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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